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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慧在中介的居间介绍下与丁华签订

了房产买卖合同， 后因丁华延迟交房及延

迟过户， 康慧将丁华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

民法院， 要求违约赔偿。 不想， 丁华却以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反诉合同无效。

日前， 青浦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

案。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签订房产买卖合同

丁华在 2009 年取得残疾人证，载明丁

华是精神残疾人，监护人为姨妈施红。根据

2014 年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

丁华被评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018 年， 丁华与康慧签订了 《上海

市房地产买卖合同》， 约定丁华将其名下

的动迁房以 148.8 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康

慧， 2018 年 10 月 10 日前丁华向康慧交

房， 2018 年 10 月 20 日前丁某配合完成

房屋过户。 双方还约定， 若丁华违反合同

约定， 每逾期一日需向乙方支付总房价款

的万分之五作为赔偿金。

合同签订后， 康慧按约向丁华支付了

全部房款。 2018 年 9 月 25 日， 双方曾去办

理房屋过户登记， 但因动迁协议缺少原件、

丁华取得不动产权证尚未满三年而暂未办

理。 双方又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办理了房

屋过户手续， 并于次月 10 日完成了房屋交

接。 丁华的监护人姨妈施红代丁华在房屋交

接单上签字。

因延期交房被诉

买家索赔违约金

康慧认为丁华延期交房且延期过户， 应

按约定支付迟延交房违约金 23064 元和迟延

过户违约金 6696 元。

然而， 丁华却认为， 没有按照合同约定

交房是因为曾经告诉过对方等房款付清之后

再交房。 签订合同之前， 丁华也曾告知中介

只有动迁协议的复印件， 康慧也是知道的。

未按照合同约定办理过户手续不是丁华导致

的。且丁华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

需经法定代理人追认， 现法定代理人拒绝追

认，合同是无效的，因此丁华提出反诉请求，

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 《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

同》 无效， 并要求康慧返还房屋。

对此， 康慧表示整个买房过程都是与丁

华的监护人施红联系， 为此提供与施红的微

信聊天记录，并申请中介人员出庭作证。

法院：

应承担延迟交房违约责任

法院认为， 丁华经司法鉴定被认定为限

制行为能力人， 对此法院予以确认。 但根据

双方的陈述以及已有的证据可知， 无论是合

同订立前的磋商过程， 还是订立后的支付房

款、 房屋交付、 过户等过程， 被告监护人施

红均参与其中。 现丁华以监护人拒绝追认为

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返还房屋， 无事实与

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

合同约定丁华应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

交房， 而实际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才交付，

属于违约，丁华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丁华

以要求康慧款清交房为由延迟交房， 但未提

供证据证明双方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因此法

院不予采纳。丁华认为约定的违约标准过高，

法院综合考虑各项因素， 酌情调整违约金的

标准 。 关于延迟过户违约金 ， 合同约定

2018 年 10 月 20 日之前申请办理转让过户

手续， 双方均确认 2018 年 9 月 25 日双方曾

前去办理过户手续， 当日未能成功申请并非

丁华 “故意拖延或者不及时提供相关材料”

所致， 因此康慧以合同第六条为依据主张延

迟过户违约金的请求， 法院不予支持。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帮叔叔倒卖盗窃赃物

90后女子获刑并处罚金

近日， 湖北省黄梅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

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案， 被告人聂某帮其叔

叔变卖盗窃所得手机， 被法院判处拘役四个

月， 缓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五千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8 年 12 月 19 日，

聂某的叔叔聂某天 （另案起诉） 携带作案工

具， 撬门进入受害人宛某经营的手机店内，

将柜台内的八部 vivo 系列手机、 二十二部

OPPO 系列手机和五部华为系列手机盗走。

2019 年 1 月下旬， 在合肥打工的聂某受叔

叔聂某天委托， 先后帮其将盗窃所得的一部

OPPO、 两部 vivo 和两部华为手机， 拿至合

肥二手手机回收摊进行变卖， 并将获利的

3550 元， 通过微信转账方式转给聂某天。

聂某回黄梅过春节时， 聂某天还将偷盗

的一部 vivoX23 手机赠予聂某使用 。 经鉴

定， 聂某持有的手机价值 2795 元， 聂某销

售的五部手机价值 5930 元。

另查明， 案发后， 聂某的母亲主动赔偿

被害人宛某现金 7800 元， 聂某将其持有的

手机退还给了宛某。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聂某明知手机

是叔叔聂某天偷盗所得， 仍予以代为销售，

其行为已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公诉

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因被告人是初犯、 偶

犯， 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并自

愿认罪认罚， 且被告人亲属在案发后积极主

动退赃， 并缴纳罚金， 可酌定从轻处罚。 根

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悔罪表现， 法院遂作

出如上判决。

徐荔 整理

女子扮“神医”替人消灾

趁机“掉包”窃取钱财

一女子伙同他人以假扮神医治病之名，

在湖南省桃源县境内实施盗窃， 盗得现金共

计 12200 元及金戒指一枚。 近日， 桃源县人

民法院审理了该起案件。

据悉， 刘某、 黄某 （已判刑） 邀集严某

（已判刑） 窜至桃源县郝坪乡， 由刘某冒充

神医的孙女给人看病并负责掉包， 黄某负责

寻找作案对象， 严某负责开车接应和打配

合， 以给彭某治病消灾为名骗取对方信任，

将彭某用来作法的现金 4800 元采取掉包的

方式盗走， 随后三人逃离现场并分赃。

后刘某、 黄某邀集严某窜至桃源县理公

港镇， 用同样的招数， 以给陈某治病消灾为

名骗取对方信任， 将陈某用来作法的现金

7400 元及金戒指一枚， 采取掉包的方式盗

走， 随后三人逃离现场并分赃。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刘某伙同他人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窃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

大，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公诉机关的指控

成立。 刘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行， 并自

愿认罪认罚， 依法从轻处罚， 同案犯已全部

退赃， 酌情从轻处罚。 但刘某系累犯， 应当

从重处罚。 最终判决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罚金二万元。 被告

人刘某违法所得 6100 元应予追缴， 上缴国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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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交房本应付违约金
卖房人却反诉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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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人民法院报》， 5 月 12 日， 江苏

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主持召开周某个

人债务清理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债权人

一致表决通过债务人周某的债务清偿计

划。 债务清偿计划执行完毕后， 未予偿还

的债务将免除。 这标志着江苏省首例与个

人破产制度功能相当的个人债务清理案

件， 顺利办结。

生意失败 陷入债务泥潭

从包工头到总经理， 经过多年打拼，

周某终于开了一家装修公司， 生意经营得

还算不错。 经过几年的积累， 周某购置了

自己的房产， 一双儿女也相继上学。 2017

年 10 月， 周某接到一笔住宅的装修生意，

随即找到了王某等人施工。 2017 年 11 月

2 日， 王某从脚手架上摔下。 周某赶紧联

系人员将王某送到医院治疗， 并垫付了医

疗费 6 万余元。 王某的伤情不断恶化， 最

终花费了 29 万元的医疗费才初步治愈。

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果， 2018

年 4 月， 王某起诉至法院， 要求周某先行

支付医疗费 22 万余元。 供应商知道周某

被起诉后， 担心自己的货款会受影响， 也

纷纷起诉周某要求支付货款， 导致周某的

资金链彻底断裂， 装修公司也关门倒闭。

经法院判决确认 ， 周某共结欠各类款项

150 万元， 各债权人在判决生效后都向法

院申请执行。 进入执行程序后， 周某名下

的唯一住房被法院查封， 执行人员在门口

张贴了拍卖公告。 周某主动与执行人员联

系提出分期履行的方案。 执行人员考虑周

某的实际情况， 也多次组织周某与债权人

协商制定履行方案。 无奈， 周某的执行和

解计划没有得到全体债权人的同意， 房子

最终被依法拍卖。 房屋的拍卖款扣除银行

抵押、 安置费后， 共清偿债务 40 万余元，

还剩 110 万元未执行到位。

申请清理 迎来生活曙光

2019 年 10 月， 吴江法院被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确定为 “开展与个人破产制度

功能相关的试点工作 ” 的试点法院 。 同

月， 吴江法院便出台 《关于个人债务清理

的若干规定》， 明确个人债务清理的适用

范围、 程序类型、 审理流程、 债务免除、

信用考验等内容。 根据该规定， 债务已进

入执行程序， 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可供执

行的财产， 或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被

执行个人， 优先启动债务清理程序。

吴江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依此筛选符合

条件的诚信被执行人个人，征询意见，释明

法律后果，同时摸底债权人态度。由于周某

一直配合法院执行， 也未发现其存在不诚

信行为，执行法官推荐周某进行债务清理，

希望这一制度可以帮助其渡过债务难关。

执行指挥中心人员联系周某， 详细介

绍了个人债务清理的适用及审理程序， 询

问其参与意向。 周某表示愿意积极参与。

2020 年 3 月 5 日， 周某向吴江法院递

交书面材料，申请进行个人债务清理。

根据吴江法院出台的规定， 破产庭人

员征询了所有已知债权人的意见， 上述人

员均同意法院受理周某个人债务清理申

请。周某因生活困难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已出现个人

债务清理原因，其所负债务系在正常生活、

经营中形成，非因赌博、挥霍消费等不良原

因导致，且其在诉讼、执行程序中无妨害诉

讼、规避执行的行为，已知债权人对其申请

亦无异议， 故吴江法院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裁定受理周某的个人债务清理申请，并

通过网络随机摇号方式确定管理人。

方案通过 重燃奋斗热情

在裁定受理周某个人债务清理申请

后， 吴江法院破产庭参照企业破产法关于

指定管理人、 申报债权、 召开债权人会议

等事项的规定， 对该案进行审理。 管理人

对周某的财产情况进行深度排查， 发现周

某名下有一辆使用时间较久的现代牌汽车

及零星存款 。 周某现打工每月收入约

6000 元， 租房支出 2500 元， 还需养育两

名未成年子女、 赡养无收入来源的七旬父

母。 周某还偶尔做一些他人分包的装修工

程，获取部分收入，但极不稳定。管理人发现周

某的收入除维持基本生活外略有结余，便指导

周某制定债务清偿计划，尽最大能力分期偿还

债务。法院和管理人一方面将案件进展及时告

知债权人，同时，也与债权人沟通周某清偿方

案细节，争取债权人的理解和支持。

2020 年 5 月 12 日， 吴江法院主持召开周

某个人债务清理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会上，

债务人、 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内容， 均表示

无异议。 周某在承诺台上郑重承诺， 其不存

在隐匿、 转移财产等行为， 并将积极履行债

务清偿计划， 定时向管理人报告财产状况并

通报全体债权人， 自愿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根据 《债务清偿计划》， 周某将在两年时

间内共分期支付 13 万元， 加上执行中已分配

款项， 总清偿比例达 28.26%。 此外， 在两年

清偿计划到期后， 其名下工作必要工具现代

牌汽车， 也将交由管理人处置分配。 债权人

在充分了解周某经济情况和确认其诚信的前

提下， 一致同意上述清偿计划， 并同意在清

偿计划执行完毕满两年后， 对周某恢复信用。

至此， 周某个人债务清理一案顺利办结，

周某终于走出了债务泥潭， 全身心投入工作，

力保按期执行清偿计划。

法官说法>>>

个人债务清理机制是在我国尚未建立个

人破产制度的现状下，人民法院遵循意思自治

原则，按照执行和解、参与分配等执行制度和

理论，参照企业破产的原则和精神，在司法实

践中探索发展出来的一种债务清理方式。对于

“诚信但不幸”的个人债务人，经此可确保其基

本的生存需求，避免受到不合理、过度索债的

危害，为其提供重新开始的机会，从而营造宽

容失败、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

根据吴江法院 《关于个人债务清理的若

干规定》 的规定， 在债务清偿计划执行完毕

后， 经管理人或债务人请求， 吴江法院将终

结债务人的个人债务清理程序， 并在信用考

验期届满后， 对债务人恢复信用。 但若在信

用恢复前或信用恢复后两年内， 发现债务人

存在妨害诉讼、 规避执行等不正当行为的 ，

法院可以依职权， 或依管理人、 债权人的申

请， 恢复按照原债务额进行清偿。

江苏首例个人债务清理案件审结


